
船員法第三十三條之一、第八十四條修正草案總
說明 

船員法（以下簡稱本法）自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制定公布，歷

經七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十年四月二十八日。本次

修正係參酌海事勞工公約(MLC)及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

際公約(STCW)規定，增訂船員於公約規定之最短休息時間內工作，遇

突發狀況無法正常休息時，雇用人應給予補休，並增訂相對應之罰則，

爰修正第三十三條之一及第八十四條。 
 

 

 

 

 

 

 

 

 

 

 

  



船員法第三十三條之一、第八十四條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十三條之一 航行

船舶船員在任何二十

四小時內，至少應有

十小時以上之休息，

且在七天內至少應有

七十七小時之休息時

間。但因緊急、操演或

其他不可抗力情事

者，不在此限。 

   前項十小時之休

息時間得分為二段，

其中一段至少應有六

小時以上，且相連二

段休息時間之間隔不

得超過十四小時。 

   前二項十小時之

休息時間，得調整為

至少一次連續六小

時。但以不超過二天

為限。 

   因海上航行遇突

發狀況致船員須於前

三項休息時間內工作

者，應給予補休。 

      雇用人應依國際

勞工組織制定之標準

格式製作船員工作安

排表，以中英文呈現，

並張貼於船員易接近

之處。 

      雇用人應依國際

勞工組織制定之標準

格式記錄船員休息時

間，以中英文呈現，並

給予船員一份由船長

及其本人簽署之紀錄

副本。 

 一、本條新增。 

二、為避免船員疲勞工作影

響航行安全，依據海事

勞工公約(下稱 MLC)標

準 A2.3.5 工作或休息

時間限制，得就最長工

作時間或最短休息時間

擇一規定。另依據 MLC

標準 A2.3.10 規定，在

船員易接近之處，張貼

一份船員工作安排表，

已於九十一年九月二十

日訂定發布之航行船舶

船員最低安全配置標準

第八條明定，因考量該

規定為航海人員訓練、

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

約(下稱 STCW)及 MLC強

制性規定，並涉及船員

勞動權益，爰新增第一

項至第三項及第五項前

段。 

三、STCW 章程 A-Ⅷ/1.6 及

MLC標準 A2.3.8規定，

當航海人員被召換工作

(諸如機器空間無人值

守而被召換時)而擾亂

其正常休息時間，則該

航海人員之休息時間應

獲足夠之補休。另 STCW

章程 A-Ⅷ/1.2、A-Ⅷ

/1.3 及 MLC 標 準

A2.3.5(b)、A2.3.6規定

船員的最短休息時間，

惟實務上考量海上航行

恐遇突發狀況，仍有違

反上述公約對船員最短

休息時間之情形，為避

免船員疲勞駕駛，依據



公約規定雇用人安排船

員於最短休息時間內工

作，應給予補休，以確保

航行安全，爰新增第四

項。 

四、依據 MLC 標準 A2.3.10

規定，應要求在船員易

接近之處張貼船上工作

安排表，至少應包括每

一崗位在海上和在港口

的工作時間，且需符合

最長工作時間或最短休

息時間之規定。且 MLC

標準 A2.3.11 規定，須

以國際勞工組織制定之

標準格式，以船上的一

種或多種工作語言和英

語制定，爰新增第五項。 

五、依據 MLC 標準 A2.3.12

規定，應以國際勞工組

織制定之標準格式記錄

船員每日之工作或休息

时間，以利監督是否符

合規定，並應給予船員

一份由船長及其本人簽

署之紀錄副本，由船員

自行保存，且應符合 MLC

標準 A2.3.11 規定，以

船上的一種或多種工作

語言和英語制定，爰新

增第六項。 

第八十四條 雇用人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處

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處有關船舶三十日

以下之停航： 

一、違反第八條第三

項、第九條第二

項、第十二條第

一項、第十四條、

第 十 五 條 第 一

項、第二十二條

第八十四條 雇用人

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處新臺幣六萬

元以上三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處

有關船舶三十日

以下之停航： 

一、違反第八條第

三項、第九條

第二項、第十

二條、第十四

條、第十五條

一、 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 違反各該條文所定行

為樣態均在處罰之範

圍內，僅列明違反之條

項次，應已屬明確。現

行條文第一款所列違

反之規定，其中第十七

條第一項包含兩種行

為樣態且處罰輕重不

同，而有另予列明之必

要，爰移列第一項第二

款及第二項分別規範，



第 一 項 至 第 四

項、第二十五條

之二第一項、第

二 十 六 條 第 二

項、第三十二條、

第三十三條、第

三十三條之一第

一項至第四項、

第三十四條第一

項 但 書 或 第 二

項、第三十七條、

第三十八條、第

四十條第一項或

第二項、第四十

一條至第四十五

條、第五十條第

三項、第五十條

之一、第五十四

條、第五十五條、

第七十條第三項

或第七十條之一

第一項規定。 

二、違反第十七條第

一項規定，未訂

定 船 員 工 作 守

則。 

三、有第二十一條第

四款或第七款情

事。 

四、未依第二十七條

第一項所定最低

標準給付船員薪

資、岸薪及加班

費。 

五、違反第三十二條

之一規定，未符

合特定航線船員

工作時間、輪班、

有給年休、請假、

出 勤 紀 錄 之 規

定。 

六、違反第三十三條

之二規定，未符

第一項、第十

七條第一項、

第二十二條第

一 項 至 第 四

項、第二十六

條第二項、第

三十二條、第

三十三條、第

三 十 四 條 但

書、第三十七

條、第三十八

條、第四十條

第一項或第二

項、第四十一

條至第四十五

條、第五十條

第三項或第七

十條之一第一

項規定。 

二、有第二十一條

第二款、第四

款、第五款或

第七款情事。 

三、違反依第二十

七條第一項所

定最低標準。 

四、擅自僱用不合

格船員或不具

船員資格人員

執行職務。 

五、包庇、唆使或以

其他非正當方

法使船員偷渡

人口。 

   經許可僱用

外國籍船員之雇

用人有前項各款

情事之一，情節重

大者，廢止其僱用

外國籍船員之許

可。 

 

另配合援引之項次變

更酌作文字修正。 

(二)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十

五條之二第一項新增

雇用人僱用船員應即

向航政機關申辦任、卸

職認可簽證之規定，於

第一款增訂其處罰。 

(三) 為配合新增船員休息

時間之相關規定，於第

一款新增違反第三十

三條之一第一項至第

四項之處罰，另配合新

增特定航線船員相關

規定，於第一款新增違

反第三十四條第二項、

第五十條之一之處罰；

並配合修正條文第七

十條第三項新增雇用

人應對當值船員進行

酒精濃度檢測等規定，

增訂其相應之處罰。  

(四) 考量現行條文第五十

四條、第五十五條規定

依勞動基準法所定標

準支給資遣費、加班費

等及投保責任保險，係

屬重要之勞動權益項

目，對船員影響甚鉅，

雇用人違反上開規定

之行為應有相對應之

處罰，爰於第一項第一

款增訂其罰則。 

(五) 現行條文第二款移列

第三款。考量現行違反

第二十一條第二款及

第五款虛偽意思表示，

使船員誤信而有受損

害及工作環境對船員

健康有危害之虞，其情

形及樣態實務上釐清

困難，執行上恐生爭

議，為避免有違反法律



合特定航線船員

之例假、休息日

及其調整變更之

規定。 

七、違反第三十六條

之一有關特定航

線船員之例假、

休息日、休假日、

有給年休之薪津

發 給 及 補 休 規

定。 

八、事業單位未依第

五十七條之一第

一項規定，自紀

錄送達事業單位

之日起算十四日

內，報請航政機

關核定，或自航

政機關之核定送

達事業單位之日

起算三十日後，

未允許船員適用

特定航線船員規

定。 

九、僱用不合格船員

或不具船員資格

人員執行職務。 

十、包庇、唆使或以其

他非正當方法使

船員偷渡人口。 

      雇用人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處新臺幣

二萬元以上六萬元以

下罰鍰： 

一、 未依第十七條

第一項、第三十

一條第四項、第

三十二條之一

第一項第二款、

第三十三條之

二及第三十六

條之一第二項

規定，報請航政

明確性原則之虞，爰刪

除之。 

(六) 現行條文第三款移列

第四款，並酌作文字修

正。 

(七) 配合新增特定航線船

員之相關規定，增訂雇

用人違反特定航線船

員之勞動條件、工時、

延長工作時間、休假、

例假、休假日、休息日、

有給年休、放假日、補

休、職災傷害補償及適

用程序等處罰規定，新

增第五款至第八款。 

(八) 現行條文第四款移列

第九款，並酌作文字修

正。 

(九) 現行條文第五款移列

第十款，內容未修正。 

三、 增訂第二項雇用人未依

本法規定報請航政機關

備查之處罰樣態，包含

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三

十一條第四項、第三十

二條之一第一項第二

款、第三十三條之一第

五項有關船員工作安排

表之製作及張貼、第三

十三條之一第六項有關

船員休息時間之記錄及

保存、第三十三條之二

所定特定航線船員休息

日及其調整變更及應報

請航政機關備查之部

分、第三十六條之一第

二項所定準用勞動基準

法第四十條第二項應報

航政機關備查之部分及

其罰鍰額度等，以確保

雇用人依本法規定確實

辦理備查。 

四、 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第



機關備查。 

二、 違反第三十三

條之一第五項

規定。 

三、 違反第三十三

條之一第六項

規定。 

    經許可僱用外

國籍船員之雇用人

有第一項各款情事

之一，情節重大者，

停止其申請僱用外

國籍船員六個月至

五年。 

三項。考量現行廢止雇

用人僱用外國籍船員之

許可，將影響已在船上

服務之外國籍船員工作

權益，爰修正為停止其

申請僱用外國籍船員一

定期間。 

 


